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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及策略

我們的業務目標是成為中國領先的融資解決方案供應商之一，以在中國提供綜合
性短期融資服務及財務顧問服務。我們計劃在廣東省及深圳增加業務的市場份額及提
高我們的市場地位，並將我們的業務擴充至中國的其他地區。

我們計劃透過實施下列策略達到我們的業務目標：

1. 在深圳、廣東省、北京及上海開發短期融資服務及財務顧問服務的營銷網絡

我們計劃透過於廣東省及深圳擴大營銷網絡提高在國內市場短期融資服務及
財務顧問服務的市場份額，並在中國其他地區擴充業務。我們擬擴大位於河源的辦
公室，並於未來兩年內在廣東省、北京及上海另外設立3間銷售辦事處。我們將於
擴充過程中增加員工數量。

本集團董事相信，由於廣東省及深圳為我們的國內市場，故我們能夠通過提高
短期融資服務（包括於當地的典當貸款服務、委託貸款服務）及財務顧問服務的市場
份額以最大化使用我們的資源。就我們於中國其他地區的擴展計劃而言，我們將專
注於推廣我們的委託貸款服務及財務顧問服務，從而使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多元化。
誠如我們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過往不合規交易將不會影響本集團在國內市場及
中國其他地區擴充我們委託貸款服務及財務顧問服務。

2 加強我們的短期融資業務，把握龐大融資市場中的商機

為補充我們現有的短期融資服務如典當貸款（其條款受《典當管理辦法》所規管）
以及擴大我們的融資服務範圍以迎合我們客戶不同的融資需求，我們已於二零一一
年將短期融資服務供應的範圍擴展至委託貸款。此後，我們一直積極擴充我們的委
託貸款業務，以此擴寬向客戶提供貸款服務的範圍。自我們於二零一一年三月開始
委託貸款業務起，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已向七名客戶提供委託貸款。

鑒於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及預期對各種短期融資服務需求的持續增長，我們將
繼續擴充典當貸款及委託貸款業務。我們計劃透過向本集團之成員公司注資或增
加其繳足資本或透過股東貸款╱供款來擴充我們的短期融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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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計劃於二零一二年透過向本集團之成員公司注資約123.9百萬港元，將配售
所得款項用途的大部分用於加強我們的短期融資業務。根據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所提供新典當貸款的平均規模約人民幣10.5百萬元及本集團
委託貸款的目標客戶主要為要求 (i)人民幣10百萬元或以上的房地產抵押貸款；或
(ii)人民幣 25百萬元或以上的股權抵押貸款，及假設向借款人提供的典當貸款及委
託貸款的平均金額約為12百萬港元，我們預期，我們於二零一二年能夠授出約10筆
新貸款。

實施計劃

鑒於本集團的業務目標及未來計劃，自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將致力落實本段所述之重大事件。投資者應注意，重大事件及達致計
劃的時間表乃根據下文「基準及假設」分節所述之基準及假設而制訂。該等基準及假設
本身受到諸多不明朗因素、可變及不可預測因素，尤其是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
所載之風險因素的規限。本集團的實際業務流程或會有別於本招股章程所載的業務目
標。無法保證本集團的業務計劃會按預期時間表落實，或本集團的目標一定會完成。根
據我們的業務目標及對中國融資行業的現時展望，我們的董事擬開展下列實施計劃：

1. 在深圳、廣東省、北京及上海開發短期融資服務及財務顧問業務的營銷網絡

自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

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自二零一二年七月
一日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自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自二零一三年七月
一日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自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

自二零一四年
七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      

– – 在北京設立一間

銷售辦事處

– 在上海設立一間

銷售辦事處

在廣東省設立

一間銷售

辦事處

– –

– – 為北京銷售辦事

處招聘新員工

– 為上海銷售辦事

處招募新員工

為廣東省銷售

辦事處招募

新員工

– –

– – 刊登廣告 – 刊登廣告 – 刊登廣告 – –

零 約3,400,000港元 約3,700,000港元 約3,700,000港元 零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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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我們的短期融資業務，把握龐大融資市場中的商機

自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

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自二零一二年七月
一日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自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自二零一三年七月
一日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自二零一四年一月
一日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自二零一四年七月
一日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 向本集團成員
公司注入資金或
供款

– 向本集團
成員公司
注入資金或
供款

– – – – 

約59,900,000港元 約64,000,000

港元
零 零 零 零

基準及假設

我們的董事乃根據下列基準及假設制定業務目標：

• 於本集團未來計劃有關期間，本集團擁有充裕的財務資源滿足計劃資本開支及
業務發展需求；

• 現行法律及規例或其他與本集團有關的政府政策，或本集團所營運國家的政
治、經濟或市場狀況將不會有重大變動；

• 本招股章程所述的本集團各項未來計劃的資金要求與我們董事所估計的金額
並無變動；

• 適用於本集團業務的稅基或稅率並無重大變動；

• 並無災難、自然災害、政治變動或其他事項嚴重干擾本集團業務或營運；

• 本集團所取得的牌照及許可證的有效性並無變動；

• 我們將持續能夠重續所有牌照；及

• 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所載的任何風險因素將不會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
響。

配售的原因及所得款項用途

配售將提升我們的資本基礎及提供額外營運資金以實施上述「業務目標及策略」一
段所載之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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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根據配售價每股股份0.65港元（即所呈列配售價範圍的中位數），經扣除相關開支後，
配售所得款項淨額預計約為 134.7百萬港元（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董事現有意將
所得款項淨額應用於以下用途：

自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總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在深圳、廣東省、北京及上海
開發短期融資服務及財務
顧問業務的營銷網絡 . . . . . . 零 3.4 3.7 3.7 零 零 10.8

加強我們的短期融資業務，把握
龐大融資市場中的商機 . . . . 59.9 64.0 零 零 零 零 123.9       

所得款項淨額總額  . . . . . . . . . . . 59.9 67.4 3.7 3.7 零 零 134.7       

根據我們現有的業務計劃，自發行配售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悉數動用。我們的董事及獨家保薦人認為自發行配售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
約134.7百萬港元及內部資源對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劃為期至多三年的業
務計劃而言乃屬充足。

倘配售價訂為建議配售價範圍的最高價及最低價，我們將獲得所得款項淨額（扣除
有關開支後）分別約170.9百萬港元及98.5百萬港元。倘配售價處於建議配售價高點或低
點，我們擬調整將所得款項淨額按上述比例撥作短期融資服務的用途。

倘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則配售的所得款項淨額將增至約158.2百萬港元（假設配
售價釐定為指示性配售價範圍的中位數）。我們擬將行使超額配股權的額外所得款項淨
額應用於我們的短期融資服務。

倘自發行配售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未立即應用於上述用途，董事目前計劃將該等
所得款項用於短期融資服務及╱或作為短期計息存款或金融產品存於獲授權的金融機
構。




